
這份客戶通訊是為客戶提供感興趣之資料，並不能視為專業意見，如客戶需要更多資料或有任何疑問，請與本所職絡。
This Newsletter is design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subjects which may be of interest to our clients. It is not intended as professional advice. If you need more information or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us.

一名商人今日（十月七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逃税罪名成立，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十月二十一
日判刑，被告实时还押。

现年六十一岁的被告，被控十五项蓄意意图逃税控罪，在二○○二／○三至二○一三／一四
课税年度的报税表内漏报其独资业务的营业额，并在二○一一／一二至二○一三／一四课税
年度的报税表内漏报其车位的租金收入，触犯《税务条例》（第112章）第82条第（1）（a
）款。被告先前否认有关控罪，经审讯后今日被裁定全部十五项逃税控罪罪名成立。

案情透露，被告是一间独资业务公司（该公司）的东主，该公司与一间出版社合作出版手表
杂志，负责寻找广告客户，并可获得总广告费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作为报酬。税务局经调查发
现，在二○○二年八月至二○一四年三月期间，手表杂志共发行了五十三期，该公司从中可
获得的广告费收入共11,363,268元。被告在二○○二／○三至二○一三／一四课税年度的报
税表内申报该公司的总营业额只有4,936,442元，漏报营业额达6,426,823元，逃缴税款共
819,437元。

此外，被告在二○一一／一二至二○一三／一四课税年度的报税表内申报他并无任何拥有全
部业权并在该期间作出租用途的物业。税务局其后发现，被告于该三个课税年度出租其全权
拥有的车位，漏报租金收入共40,167元，逃缴税款为3,344元。

(数据源:政府新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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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条例》（第 622 章）（下称「该条例」）第 4 及 775 条分别列载就该条例而言有关翻
译文件及就该条例第 16 部而言有关核证文件的规定。可以核证翻译者的能力及核证文件的
人士包括公证人、执业的律师、专业会计师及专业公司秘书。本通告旨在澄清该两条条文所
提述的「专业会计师」及「专业公司秘书」的定义。

专业会计师
该条例分别于第 4 (3)( c)及 775(2)(b)(iii)条所提述可核证翻译文件人士的能力及可核证文件
的香港会计师，必须为 经修订条例修订的《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第 2 条所
指的执业会计师。

专业公司秘书
该条例第4(3)(e)及775(2)(b)(vi)条所提述的「在香港执业的专业公司秘书」，指拥有 FCG* 
/ HKFCG* 或 ACG* / HKACG* 专业称号，以及选择同时采用 CS* / CGP* 专业称号的香港
公司治理公会会员。

文件的译本及核证


